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上颌窦内提升工具盒及高速手机项目采购需求
（项目编号：NFYKDSZKQ-GJHJGSSJ-HW-202604004）
	项目名称 
	上颌窦内提升工具盒及高速手机项目
	是否预选项目
	否

	院方名称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采购方式
	询价采购

	预算限额（元）
	46000元

	项目背景 
	[bookmark: _GoBack]我科从医院开业至今，共配置上颌窦内提升工具盒4套，部分工具盒因使用年限较长、操作频次较多，已出现磨损老化现象，导致精准度下降。随着种植手术量持续增长，现有工具盒数量难以满足手术与消毒周转需求，易影响手术衔接与诊疗效率。
同时，科室高速手机日常使用量大、现有数量无法满足临床需求，器械周转紧张，不利于诊疗工作高效推进。为保障手术质量与安全，规范器械管理及周转流程。根据2026年科室申购专用设备预算，现申请采购2套上颌窦内提升工具盒及10把国产高速手机。

	参与投标的单位资质要求
	（1）参与投标的企业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提供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并加盖参与投标的企业公章）。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投标，不允许分包转包，标注“拒绝进口”的仅接受使用国产产品参与投标，标注“允许进口”的则接受使用进口或国产产品参与投标(由参与投标的企业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做出声明）。
（3）参与投标的企业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由参与投标的企业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做出声明）。
（4）参与本项目投标的企业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以下情形之一：①记录失信被执行人，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由参与投标的企业提供“信用中国”网站①记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查询截图、②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查询截图）。
（5）参与本项目投标的企业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参与投标的企业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做出声明）。
（6）参与投标的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投标活动。

	货物清单 
		序号
	采购标的名称
	数量
	单位
	单价限额（元）
	备注

	1
	上颌窦内提升工具盒
	2
	套
	14000
	允许进口

	2
	高速手机（带光纤）
	10
	把
	1800
	拒绝进口


（注：以上递交的文件产品报价，需列明主机、配件（如有）、耗材（如有）等各分项，列明设备原产地和品牌型号；若参与投标单位为所投产品的代理商或授权供应商，需提供设备生产企业出具的授权合法证明；若参与投标单位为所投产品的生产企业，且生产范围包含该产品，则无须提供说明。）

	详细技术要求
		序号
	货物名称
	参数要求
（注：参数为设备和系统基本要求，均不可虚假响应和不可降低性能参数相应。院方保留参数和功能测试的权利，带星号为重点参数要求。

	1
	上颌窦内提升工具盒
	1、适用范围：上颌窦提升用。

	
	
	2、核心钻头：包含内提升钻（6种直径规格2.8、3.1、3.3、3.6、3.8、4.1）、先锋钻、引导钻、止动环系统（11个规格、适配所有CAS钻）、液压提升组件、骨粉输送器及辅助工具（深度测量尺、骨收集器、黏膜提升器）等。

	
	
	3、CAS钻：顶端圆形设计，适用于水平型、倾斜型、有间隔型上颌窦底；内侧截面呈锥形，切割骨形成锥形结构，有利于安全提升上颌窦膜。

	
	
	4、切割能力：低速至高速模式下均具备良好的骨切割力，转速可在800rpm内灵活调节，适应不同病例需求。

	
	
	5、自体骨采集：低速模式下可采集自体骨碎片，用于后续骨增量手术。

	
	
	★6、合规要求：产品需符合YY/T 1486-2016《牙科学 牙科种植用器械及相关辅助器械的通用要求》、ISO 13485 质量管理体系、ISO 19490:2017《窦膜提升器》国际标准，提供完整的医疗器械注册证、检验报告及原厂技术说明书。

	
	
	7、灭菌要求：工具盒内器械需可耐受134℃、2bar 压力蒸汽灭菌，灭菌后无变形、无锈蚀、性能无衰减。

	
	
	8、工作端材料：所有钻具、提升器等工作端需采用医用级不锈钢或钛合金材料，耐腐蚀、耐磨损。

	
	
	9、操作便捷性：工具设计符合四手操作流程，护士可快速配合医师完成器械传递、清点，减少手术时间。

	
	
	10、安全性：所有工具设计以降低窦膜穿孔风险为核心，倒锥形钻尖、液压提升结构可最大程度保护上颌窦膜，减少手术并发症。

	2
	高速手机（带光纤）
	1、用于口腔治疗中的牙体组织磨除、备洞等常规操作。

	
	
	2、适用于卡瓦牙椅，带光纤。

	
	
	3、感控标准：100%零回吸；

	
	
	4、工作噪音≤68dB；

	
	
	5、机芯结构：开放式6孔快接；

	
	
	6、机头材质：铜合金；

	
	
	7、机头尺寸≥11.2mm×14.3mm；

	
	
	★8、照明方式：玻璃光导棒（提供技术说明书或产品彩页并加盖厂家公章作为佐证材料）；

	
	
	9、冷却方式：≥4孔出水；

	
	
	10、换针方式：按压式；

	
	
	11、空载转速：≥30万转/分钟；

	
	
	12、消毒方式：可承受≥134℃高温高压灭菌。




	配置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详细配置货物名称（单台）
	数量
	单位

	1
	上颌窦内提升工具盒
	核心钻头
	1
	把

	
	
	Ø2.8 CAS钻
	1
	把

	
	
	Ø3.1 CAS钻
	1
	把

	
	
	Ø3.3 CAS钻
	1
	把

	
	
	Ø3.6 CAS钻
	1
	把

	
	
	Ø3.8 CAS钻
	1
	把

	
	
	Ø4.1 CAS钻
	1
	把

	
	
	辅助钻头
	1
	把

	
	
	位钻
	1
	把

	
	
	Ø2.2 麻花钻
	1
	把

	
	
	提升与测量工具
	1
	把

	
	
	上颌窦提升器
	1
	把

	
	
	提升水管
	1
	把

	
	
	深度测量仪
	1
	把

	
	
	骨粉处理工具
	1
	把

	
	
	骨粉输送头
	1
	把

	
	
	骨粉输送器
	1
	把

	
	
	骨粉挤压器
	1
	把

	
	
	骨粉扩散器
	2
	把

	
	
	止动环
	1
	把

	
	
	原厂技术说明书
	1
	份

	2
	高速手机
（带光纤）
	手机
	1
	把

	
	
	扳手
	1
	个

	
	
	说明书
	1
	份




	商务需求
		序号
	目录
	商务需求

	（一）免费保修期内售后服务要求

	1
	★项目服务期
	1. 参与投标的单位负责货物的终身维修，保证10 年及以上供应维修配件，如果因机器和配件停产造成设备无法维修，供应方需免费整机更换。
2.参与投标单位应在投标文件中列明各主机、配件和易耗品的保修期限，上颌窦内提升工具盒至少提供免费保修期1年，高速手机（带光纤）至少提供免费保修期 3 年。同时提供整机终身维修服务，保修期内免费更换零配件、免工时费。设备在保修期内需由原厂进行维修，出具原厂维修报告。

	2
	项目服务地点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3
	响应及故障解决时间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4]提供售后服务， 1 小时内响应， 48 小时维修到位（不可抗力情况除外）。消耗品和零配件按医院要求及时限供应，维修期间由参与投标的单位协调厂家提供备机以满足使用要求。

	（二）免费保修期外售后服务要求

	1
	相关要求
	1. 由设备原厂商提供售后服务，保修期满后，参与投标的单位应以优惠价供应维修零配件、消耗品和延续保修合同，需承诺只收取配件费，免人工费。

	2
	
	2. 参与投标的单位及设备制造商不得以任何理由不按时按要求进行维修，不得要求采购人购买所谓“保修服务”（即：不论设备有无故障先买保修服务），不得在设备中前设任何不利于院方使用与维修设备的障碍。

	（二）其他要求

	1
	关于交货
	1.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到货，供应的产品必须保证是全新原厂出厂，提交的产品具有全新的原厂包装。
2. 交货地点：深圳市坪山区东纵路143号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口腔医院（坪山）。
3. 投标人应提供货物的技术文件，包括但不限于设备配置清单、产品说明书、图纸、操作手册、维护手册（含维修密码及接口数据）、质量保证文件、服务指南等，所有外文资料须提供中文译本。文件应随货物一并交付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2
	关于验收
	1. 提供的货物必须为全新、经检验合格的产品。产品如需要计量检定的应提供相关计量检定部门出具的合法检定报告。其中，进口设备必须具有报关证明文件、原产地证明和商检合格证明文件。
2. 参与投标的单位负责将货物安全无损运抵采购人指定地点,并承担设备的包装、运输、保险、装卸、安装调试、培训、商检及计量检测、关税、增值税和进口代理等费用。设备安装调试完毕，医院正式投入使用1个月后，无故障方签署验收报告，保修期自签署验收报告之日起开始计算。
3. 院方有权检验或测试货物，以确认货物是否符合合同规格的要求。如果发现所交货物与投标文件中所承诺的不符或存在质量、技术缺陷等,院方可以拒绝接收该货物,参与投标的单位应在  7  天内采取补足、更换或退货等措施,以满足规格的要求，由此发生的一切损失和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4. 参与投标的单位负责货物的现场安装和调试,提供货物安装、调试和维修所需的专用工具和辅助材料。参与投标的单位应在货物运至指定地点后一周内开始安装调试,并在 7  天内安装调试完毕。

	3
	关于违约
	1.不能交货的，需偿付不能交货部分货款的5%的违约金并按主管部门相关规定处理。
2.所交设备的品种、型号、规格、质量、功能、技术参数等方面不能实质性满足招标文件要约的，采购人有权拒绝收货，参与投标的单位向院方偿付项目采购金额10%的违约金；造成严重后果的，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五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由主管部门对中标人进行处罚。

	4
	关于付款
	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30%;合同设备全部到指定地点交付并完成安装及验收合格后，凭正式全额发票、验收合格证明、履约保证金支付凭证（需要提供时）等，货款由甲方审核后向乙方支付合同金额70%。

	5
	知识产权
	1. 参与投标的单位应保证院方在使用该货物或其任何一部分时，免受第三方提出的侵犯其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或其它知识产权的起诉。参与投标的单位保证所提供软件的合法性，所发生的任何知识产权纠纷与院方无关。若因为知识产权纠纷造成的一切损害赔偿及损失由参与投标的单位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实际损失、预期损失和对方要求赔偿损失及支出的律师费、交通费和差旅费等。
2. 院方有权对该产品与其他设备进行配套、整合或适当改进，而免受侵犯专利权的起诉






